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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概况 

(一) 优化调整背景 

《三亚抱坡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于 2023 年 6 月获三

亚市人民政府批复实施，为片区初期建设提供了明确指引。

但随着片区发展进程的推进，在发展条件、政策环境、实际

建设需求等方面涌现出一系列新变化：一是区域交通条件提

升，环岛高铁实现公交化运营，三亚站客流持续增长，片区

作为 TOD 门户枢纽的潜力进一步凸显；二是大型文体活动常

态化开展，在有效提升片区影响力的同时，也暴露出交通组

织、停车配套等方面的现实短板；三是片区部分存量用地权

属置换已完成，为片区功能整合与用地优化提供了重要前提。 

因此，有必要结合实际情况对用地布局、路网结构、公

共设施等进行系统性优化，以更好地指导片区科学建设。 

(二) 区位条件 

抱坡片区位于三亚中心城区北部，北临绕城高速、南接

现状环岛高铁及高铁站，西临育新路、东侧通过现状抱坡路

与城区相连，是中心城区南北山海相连、东西整合拓展的核

心区域，区位条件优越。 

  



图 1：区位示意图 

(三)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北临绕城高速、南接现状环岛高铁，西临育新

路、东至华侨学校，规划范围面积为 944.34 公顷，其中，开

发边界 620.02 公顷。 

图 2：规划范围示意图 



(四) 现状概况 

1. 用地现状 

规划区内现已有一定规模的开发建设，现状建设用地

524.39 公顷，占规划范围的 55.54%。其中居住用地 144.75

公顷，占规划范围的 15.33%。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57.21

公顷，占规划范围的 6.06%。商业服务业用地 120.00 公顷，

占规划范围的 12.71%。工矿用地 54.81 公顷，占规划范围的

5.80%。仓储用地 32.23 公顷，占规划范围的 3.41%。交通运

输用地 93.92公顷，占规划范围的 9.95%。公用设施用地 4.94

公顷，占规划范围的 0.52%。绿地与广场用地 2.28 公顷，占

规划范围的 0.24%。其他用地 14.25 公顷，占规划范围的

1.51%。 

现状非建设用地 419.95 公顷，占规划范围的 44.46%。

其中耕地 149.93 公顷，占规划范围的 15.88%。园地 94.80

公顷，占规划范围的 10.04%。林地 152.96 公顷，占规划范

围的 16.20%。草地 2.01 公顷，占规划范围的 0.21%。陆地水

域 17.23 公顷，占规划范围的 1.82%。 其他土地 3.02公顷，

占规划范围的 0.32%。  

  



图 3：现状用地图 

 

表 1：现状用地统计表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公顷） 占比（%） 

耕地 149.93 15.88% 

其中 
水田 117.36 12.43% 

旱地 32.57 3.45% 

园地 94.8 10.04% 

其中 

果园 62.75 6.64% 

橡胶园 2.33 0.25% 

其他园地 29.72 3.15% 

林地 152.96 16.20% 

其中 

乔木林地 124.84 13.22% 

灌木林地 16.21 1.72% 

其他林地 11.91 1.26% 

草地 2.01 0.21% 

居住用地 144.75 15.33% 

其中 
城镇住宅用地 107.79 11.41% 

农村宅基地 36.96 3.92%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57.21 6.06% 

其中 机关团体新闻出版用地 7.49 0.79%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公顷） 占比（%） 

高教用地 10.29 1.09% 

科教文卫用地 39.43 4.18% 

商业服务业用地 120.00  12.71% 

工矿用地 54.81 5.80% 

其中 
工业用地 53.99 5.72% 

采矿用地 0.82 0.09% 

仓储用地 32.23 3.41% 

交通运输用地 93.92 9.95% 

其中 

铁路用地 1.39 0.15% 

公路用地 48.72 5.16% 

城镇村道路用地 21.87 2.32%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10.33 1.09% 

农村道路 11.61 1.23% 

公用设施用地 4.94 0.52% 

绿地与广场用地 2.28 0.24% 

其他用地 14.25 1.51% 

陆地水域 17.23 1.82% 

其中 

水库水面 2.79 0.30% 

坑塘水面 11.67 1.24% 

养殖坑塘 0.97 0.10% 

沟渠 1.80 0.19% 

其他土地 3.02 0.32% 

其中 

空闲地 0.87 0.09% 

设施农用地 2.11 0.22% 

裸土地 0.04 0.00% 

合计 944.34 100.00% 

 

2. 现状交通情况 

片区现状已建抱坡路、育新路、鹿城大道、海润路四条

主干路。其中鹿城大道、抱坡路、育新路现状已建成贯通，

为片区主要对外交通联系道路，衔接三亚绕城高速、三亚站、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等重要交通设施。海润路现状已部分建成，

北侧尚未贯通，与育新路、抱坡路共同承担片区与三亚现状

主城区间主要交通联系功能。目前，规划东西向岭前路尚未



建设，片区东西向交通疏解仅依靠鹿城大道单一通道，难以

支撑片区发展。 

片区现状次支路建设主要集中于三亚体育中心及规划

区西侧部分已建项目周边，其他片区以现状道路为主，次支

路建设较为滞后，道路未成网、未成系统，交通组织不便。

三亚体育中心大型活动期间，交通组织不便，主干路交通压

力较大。 

片区规划社会停车场、公交场站等设施尚未建设，三亚

体育中心举办大型活动期间，现状仅能依靠体育中心周边可

利用现状空地作为社会车辆临时停车、公交车辆组织及临时

上下客使用。目前，面临部分地块开发建设，造成三亚体育

中心举办大型活动期间，停车位不足问题。 

图 4：道路交通现状图 



3. 公共服务设施现状 

片区现状公共服务设施已具备一定基础，现有设施包括市

级文化设施（档案馆、博物馆）2 处、市级体育中心 1 处、

职业学校 1 处及高级中学 1 处。但缺少服务日常生活的社区

级设施，服务体系有待完善。 

图 5：公共服务设施现状图 

 

4. 生态环境现状 

片区内生态要素丰富，山体、池塘、农田林地等自然生

态空间占比较高，共同构成了片区的生态基底。 



图 6：生态环境现状图 

 

二、 相关规划解读 

(一) 现行控规解读 

1. 规划定位 



抱坡片区的规划定位为承载自贸创新、城市服务、政务

服务和生态宜居等功能于一体的城市综合组团。 

自贸创新。与中央商务区联动打造完整金融产业链条，

探索商务金融的延伸拓展领域。 

城市服务。对标国际化品质标准，补足三亚公共服务短

板，建设市级文化中心、体育中心、大型医院及教育设施配

套。 

政务服务。以三亚政务服务中心为主体，配套自贸港国

际法务、监管、仲裁等功能。 

生态宜居。建设生态社区、安居房、保障房等多类型居

住供给及配套完善的高品质宜居社区。 

2. 用地布局与规模 

根据地块规划，建设用地总量 614.92 公顷，其中，居住

用地 140.52 公顷，占规划区建设用地总量的 22.85%；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24.72 公顷，占规划区建设用地总量

的 20.28%，商业服务业用地 55.53 公顷，占规划区建设用地

总量的 9.03%；工矿用地 22.21 公顷，占规划区建设用地总

量的 3.61%；道路交通运输用地 155.06 公顷，占规划区建设

用地总量的 25.22%；公用设施用地 14.09 公顷，占规划区建

设用地总量的 2.29%，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76.60 公顷，占

规划区建设用地总量的 12.46%；留白用地 26.19公顷，占规

划区建设用地总量的 4.26%。 



图 7：现行控规用地布局规划图 

 

(二) 三亚市详细规划单元划分和已编规划评估 

根据《三亚市详细规划单元划分和已编规划评估》研究

成果，抱坡片区共划分为 3 个单元，均为重点优化单元。 

图 8：抱坡片区详细规划单元划分及修编工作时序示意图 



 

三、 现行控规实施评估 

(一) 评估方法 

本次现行控规实施评估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将现行控规与 2024 年国土变更调查、遥感影像、实地踏勘调

研情况等进行对比，对现行控规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价。 

(二) 用地实施评估 

现行控规建设用地地块面积合计 614.92 公顷，除去公 

园绿地、防护绿地、城镇道路用地等，未实施地块面积约

248.39 公顷，占比为 59.90%；已实施/现状保留地块面积约

166.25 公顷，占比为 40.10%，规划整体实施进度缓慢。 

图 9: 控规用地实施评估图 

(三) 道路设施评估 



1. 道路实施情况 

现行控规中已按规划建道路总长 20.15 公里，占总体规

划道路 38.71%。 

其中，已按规划路网建成鹿城大道、抱坡路、育新路及

部分海润路 4 条主干路，总长 10.43 公里，占规划主干路

68.53%。除鹿城大道断面按规划断面实施，其余已建主干路

断面均沿用现状道路断面，部分路段断面慢行交通尚未实施；

已按规划建设次支路总长 9.72公里，占规划次支路 26.38%，

由于现状权属及村庄拆迁问题，次支路建设滞后。 

表 2：控规道路网实施统计表 

 规划总长（公里） 已建总长（公里） 已建所占比例 

主干路 15.22 10.43 68.53% 

次干路 15.70 3.25 20.70% 

支路 21.14 6.47 30.61% 

合计 52.06 20.15 38.71% 

2. 交通设施实施情况与矛盾 

现行控规中除三亚华侨学校(南新校区)东南侧规划停

车设施采用停车楼计划建设外，其余交通设施均未实施。当

前存在以下突出矛盾： 

现行规划连接三亚体育中心至三亚站北广场枢纽大运

量轨道交通近期实时难度较大，三亚体育中心举办大型活动

实际人员疏散主要通过公交、接驳大巴、小汽车等。 

现行规划体育中心停车主要通过周边地块配建停车场，

满足三亚体育中心停车需求。根据三亚体育中心已举办大型

活动情况，现状规划周边地块地下配建停车场仅可停放小汽



车，停车位数量有限，并且难以停放大巴车及公交车辆。因

此，现行控规规划停车及公交设施难以保障三亚体育中心举

办大型活动对停车及公交设施需求。 

图 10：控规道路交通设施评估 

 

(四) 公共服务设施评估 

为补充三亚市级公共服务短板，抱坡片区作为城市发展

的重点片区，现行控规规划了较为完整的市级公共服务设施

体系。现状除市博物馆、档案馆、体育中心、城市职业学院、

华侨中学（南新校区）之外，其余多数规划公服设施均未实



施。现行控规中的部分市级设施规划需与上位规划及市级最

新部署进行有效衔接。 

图 11：控规公共服务设施评估 

(五) 开敞空间评估 

现行控规开敞空间体系由生态本底空间和规划绿地空

间两部分构成。现状开敞空间以自然保留的农田、林地、水

域等生态本底为主，形成了片区的基本绿色骨架。从实施现

状来看，规划所构建的多层级公园体系尚未开始实施，中央

稻田公园、生态体育公园等重大公园项目尚未启动建设，现

状开敞空间仍以生态保育功能为主，休闲游憩功能有待完善。 

 



图 12：控规绿地景观系统图 

(六) 总结 

现行控规对抱坡片区发展建设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

指导作用，为片区的初步开发提供了法定依据。随着片区发

展进程的推进，现行控规在功能布局、设施支撑等方面仍存

在优化提升的空间，亟需通过控规优化调整以更好地指导片

区的开发建设。 

四、 优化调整必要性分析 

(一) 优化调整必要性 

1. 落实战略定位，强化规划传导效力 

落实《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中心

城区“中优”引领的空间战略，强化与中心城区的联动发展，

重点补足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引导人口与产业自滨海向腹地



有序疏解。在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本底的前提下，

通过建设用地集约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合理配置、社区生活

圈完善构建，系统性落实总规要求，确保上位规划的战略意

图有效传导至实施层面，增强规划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2. 破解实施矛盾，优化系统支撑能力 

现行控规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多重矛盾，亟需通过整体

修编予以系统解决：一是商服比例过高，与片区实际发展发

需求不匹配；二是交通系统支撑不足，体育中心举办大型活

动时暴露出停车设施短缺、路网疏散能力不足等问题；三是

设施配套有待优化，现行控规市政设施布局零散；现行控规

用地结构、布局、路网有待进行系统性优化。 

3. 把握发展机遇，提升区域功能价值 

随着环岛高铁公交化运营的深入推进，三亚站客流持续

增长，抱坡片区作为三亚北部重要交通枢纽的地位日益凸显。

同时，大型文体活动的常态化开展，对片区配套设施提出了

更高要求。此外，部分存量用地权属置换完成等重大条件变

化，为片区功能优化提供了新的可能。 

4. 提升空间品质，推动高质量发展 

通过控规修编，进一步优化片区功能定位，完善公服与

基础设施配套，提升空间品质。推动片区转型升级，实现高

质量发展目标。 

(二) 控规修改需遵循的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第四十八条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

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

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

划。 

2.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第十九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建立规划

动态维护制度，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评

估和维护。  

第二十条 经批准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具有法定效力，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确需修改的，应当按照下列

程序进行：  

（一）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组织对控制性

详细规划修改的必要性进行专题论证；  

（二）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采用多种方式

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必要时应当组织听证；  

（三）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提出修改控制性详

细规划的建议，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

关同意后，方可组织编制修改方案；  

（四）修改后应当按法定程序审查报批。报批材料中应

当附具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意见及处理结果。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依法对国土空间详细规

划进行修改： 

(一)所依据的有关国土空间规划发生变化，确需修改的; 

(二)国家和省重大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其

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需要的; 

(三)村民、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提出城镇开发边界外

村庄规划修改建议，组织编制机关认为确有必要修改的; 

(四)经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确需修改的; 

(五)因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等确需修改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修改涉及强制性内容的，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报批;不

涉及强制性内容的，报批程序由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和规划

主管部门确定。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修改单元详细规划，涉及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

和约束性指标调整的，应当先依法修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修改地块详细规划，涉及单元详细规划强制性内容和约束性

指标调整的，应当先依法修改单元详细规划。 

单元详细规划和地块详细规划可以一并修改。 

4. 《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

办法(试行)》(2022 年 7 月) 

第四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应当符合《海南省城乡规

划条例》第五十九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分为重大调整、



一般调整。对规划成果表达错误和信息误差进行勘误属于技

术修正 

第六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调整:  

(一)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整体修编的;(二)单元规划主

导功能属性修改，或者单元规划各控制单元之间建设规模指

标腾挪的;(三)规划其他用途的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商业

服务业用地的，以及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之间优化调

整用地性质的(含用地性质比例);(四)规划居住用地、商业

服务业用地调整容积率、建筑限高、建筑密度、绿地率等控

制指标的;(五)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 重大调整应当遵守以下程序进行:  

(一)组织编制机关对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利

害关系人的意见;(二)组织编制关应当提出专题报告，报原

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组织编制修改方案;(三)组织编制机

关对修改方案组织审查，充分听取专家、部门、公众意见，

并经市县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依法报批。 

五、 结论及建议 

(一) 结论 

综上所述，《三亚抱坡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具有修编

的必要性，建议及时启动控规优化调整工作。在落实三亚市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基础上，结合“三区三线”，优化片区



建设用地布局，完善配套设施，提升片区品质，更好服务区

域发展。 

(二) 优化调整建议 

1. 思考定位与发展目标 

衔接海南自贸港战略及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等上

位规划的最新要求，结合片区发展实际，提出适合抱坡片区

未来发展需求的规划目标。 

2. 优化用地布局和结构 

落实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片区的指引，结合片区

权属置换、功能需求变化以及现行控规实施矛盾等实际情况，

优化调整用地布局及结构。 

3. 完善道路交通系统布局  

优化路网线形与路网体系，强化内外交通衔接；重点推

进三亚站 TOD 枢纽联动，完善公交、轨道等多方式换乘；围

绕体育中心大型活动需求，预留停车保障空间与交通集散通

道，提升交通承载与疏散效率。 

4. 整合市政公用设施布局  

推进分散市政设施 “边角化、集中化” 布局，盘活核

心建设空间；融入韧性理念，预留市政设施扩容空间，提升

基础设施支撑能力。 

5. 完善数据成果 



按照“一张蓝图绘到底”的要求，将全部规划成果录入 

GIS 平台，数据统一存放在 ArcGIS FileGeoDatabase 数据

集中，采用 File GeoDatabase 格式保存，形成控规 GIS 平

台一张图。 


